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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實施原則乙份(21633208_10634299700A0C_ATTCH1.odt)

主旨：訂定「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歲時

祭儀日放假實施原則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原則業經本局106年6月8日第10次局務會議審議通過

在案。

二、旨揭原則可自本局網頁/法令規章/社會教育科下載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協會、高雄市心家長協會、

高雄市愛教育家長協會、高雄市家長教育改革協會、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、

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教師會、高雄縣教師會、本局所屬公立

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、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、高雄市立仁

武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、高雄市立湖內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、

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內門幼兒園、高雄市立桃源幼兒園、高雄市立那

瑪夏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茂林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特殊教育科、幼兒教育科、法治

秘書、社會教育科(以上均為紙本) 2017-07-03
17:02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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